
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小小鬥牛籃球比賽實施辦法 

一、目的：提高學生體能，培養學生運動的興趣，進而增進學習效率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本校ㄧ～六年級學生。 

三、實施地點：本校大操場（雨備場地為地下室籃球場）。 

四、實施時間：108年 1月 19日（六） 9：00～12：00 

五、實施辦法 

（一）比賽分組： 

1.投籃組：(1) 罰球線組    (2) 籃下組        (3) 親子組 

2.三對三鬥牛組 

（二）比賽方式 

1.投籃組： 

(1) 罰球線組：每人投 15球，取前三名。 

(2) 籃下組：進行 1分鐘投籃賽，取前三名。 

(3) 親子組：家長投一般的籃球，每人投 10球（男性在罰球線處投

籃，女性在罰球線前方 1公尺處投籃）        

該家長的孩子於籃下投主辦單位提供的小顆皮球，每人

投 10球，最後取前三名。 

(4) 若投入球數相同者，再進行複賽，直至分出勝負為止。 

2.三對三鬥牛組：比賽時間 10分鐘，先得 12分者比賽結束，依報名隊

伍決定賽制（循環賽或淘汰賽），最終取前三名。 

（三）報名方式與資格 

1.投籃組：  

(1) 罰球線組：五六年級可參加。 

(2) 籃下組：限四年級學生與五年級女生可報名參加。 

(3) 親子組：一組限 2人，1人為一到六年級的學生，另 1人為該學生

的家長。 

2.三對三鬥牛組：每隊最多 4人，五六年級小朋友可混齡、男女混和報

名參加，最多 12組，以報名表（含家長同意書）送達先後順序錄取。 

3.1月 9日（三）中午 12點前將報名表送達學務處體育組陳老師，逾期

就不再受理報名。 

（四）賽程編配：1月 11日（五）上午 10：15進行抽籤決定。 

（五）報到與開幕：選手必須 08：30～08：50全隊到齊並完成報到，逾時取消

比賽資格。09：00開幕，開幕結束後進行比賽。 

（六）比賽規則以本實施辦法為準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則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

公佈之最新籃球規則。 

六、獎勵辦法：各組前三名頒發獎狀及獎品。 

七、經費：本活動經費由家長會相關經費支應。 

八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  體育組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



1 0 7 學 年 度 小 小 鬥 牛 籃 球 比 賽 報 名 表 

每名學生ㄧ張，需由家長簽名同意後，於 108/1/9（三）前交回才算完成報名。 

１ 
罰球線投籃組 

 ２ 
籃下投籃組 

 ３ 
親子投籃組 

 ４ 
三對三鬥牛組 

注意：五、六年級方

可報名。 
 注意：四年級男女

生、五年級女

生可報名。 

 注意：一組最多 2

人，1人為一

到六年級學

生，另 1人為

該學生家長 

 注意：每隊最多 4

人，五六年

級可混齡、

男女混和報

名參加。 

班級 

座號 
姓名  

班級 

座號 
姓名 

 班級 

座號 

學生姓名  
隊名  

家長姓名 

 
 

  
 

    
班級 

座號 
姓名 

 

 
 

  
 

     
 

 

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

 

 
 
 
 

 

1 0 7 學 年 度 小 小 鬥 牛 籃 球 比 賽 家 長 同 意 書 
本子弟___年___班___號姓名：__________，經本人同意參加（可複選） 

□１、罰球線投籃組 

□２、籃下投籃組 

□３、親子投籃組 

□４、三對三鬥牛組 

已囑其參加籃球活動時會遵守裁判老師之判決，遵守團體規範，清楚活

動時間及地點，並自行負責接送往返，特此證明。 

 

家長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